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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2017 年度，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文件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等规定，勤勉尽责，认真履行职责。现就审计委员会

2017年度的履职情况汇报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名，审计委

员会主任是具有专业会计资格的独立董事担任。 

二、审计委员会年度履职情况  

1、2016年年度结束后，审计委员会及时与负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

事务所协商确定了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 

2、2017年3月，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了公司编制的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见。 

3、2016年年报审计期间，审计委员会 2 次发出督促函，要求为公司提供年

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 

4、2017年 4月，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审阅了

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告（初稿）及相关报表，并形成书面意见。 

5、2017 年 4 月，出具了《关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2016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

结报告》，报告对年审会计师完成本年度审计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做出了全面

客观的评价总结，并向董事会提出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下一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建议。上述报告经审计委员会成员签字确认。 

6、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初稿、《2017年半年度报告》

初稿、《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初稿，在提交董事会前，提前进行了审议，并

发表了审核意见。 

7、监督和评估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督促外部审计机构勤勉尽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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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指导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促进公司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并提供真实、准

确、完整的财务报告。 

9、协调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 

三、2017 年度审计委员会对下列事项发表了意见   

1、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对公司编制的 2016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审核

意见。 

2、年审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告（初

稿）及相关报表发表了审核意见。 

3、对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初稿）发表了审核意见。 

4、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初稿）发表了审核意见。 

5、对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初稿）发表了审核意见。 

6、对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并聘请为公司内控审计机构发表了意见。 

7、对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意见。 

2017 年度，我们较好地履行了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职责，2018 年，我们将继

续发扬严谨、勤勉尽责的工作作风，严格遵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和公司相关制度，保证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工作职责，

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 

 

审计委员会委员：刘瑛、强力、符之晓、童宏怀（已离任）、舒中胜（已离任）、

高耀松（已离任）、杨晓星（已离任）、孙博真（已离任）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